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范围 

本标准规定了燃煤工业锅炉的术语和定义、技术要求、能效限定值、节能评价值和试验方法。 

本标准适用于额定蒸汽压力大于 0.04MPa，但小于 3.82MPa，且额定蒸发量不小于 0.7MW(1t/h)的

以水为介质的固定式钢制蒸汽锅炉和额定出水压力大于 0.1MPa 的固定式钢制热水锅炉。 

规范性引用文件 

下列文件中的条款通过本标准的引用而成为本标准的条款。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，其随后所有的

修改单（不包括勘误的内容）或修订版均不适用于本标准，然而，鼓励根据本标准达成协议的各方研究

是否可使用这些文件的最新版本。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，其最新版本适用于本标准。 

GB/T 3486  评价企业合理用热技术导则 

GB/T 10180  工业锅炉热工性能试验规程 

GB/T 15316  节能监测技术通则 

GB/T 15317  工业锅炉节能监测方法 

GB/T 17954  工业锅炉经济运行 

JB/T 10094  工业锅炉通用技术条件 

术语和定义 

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标准。 

 

能效 

即能源利用效率，是指设备为达到特定目的，供给能量的有效利用程度在数量上的表示，等于有效

能量占总供给能量的百分数。 

 

燃煤工业锅炉能效限定值 

在标准规定测试条件下，所允许燃煤工业锅炉效率最低的保证值。 

 

燃煤工业锅炉节能评价值 

在标准规定测试条件下，节能燃煤工业锅炉的效率应达到的最低保证值。 

技术要求 

基本要求 

燃煤工业锅炉产品的设计、制造和质量应符合 JB/T 10094 规定。 

锅炉不应是淘汰型号产品。 

燃煤工业锅炉的能效限定值和节能评价值 

层状燃烧锅炉能效限定值和节能评价值应不低于表 1 中的规定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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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 1 层状燃烧锅炉能效值 

锅炉容量（D） 

MW（t/h） 
燃煤品种 

燃料收到基低位发热量 

kJ/kg 0.7≤D≤1.4

（1≤D≤2） 

1.4<D≤5.6 

(2<D≤8) 

5.6<D≤14 

(8<D≤20) 

D>14  

(D>20) 

能效限定值 

％ 

Ⅱ 17700≤Qnet,v,ar≤21000 70 73 76 78 
烟煤 

Ⅲ Qnet,v,ar＞21000 71 75 77 80 

贫煤 Qnet,v,ar≥17700 69 72 76 78 

Ⅱ Qnet,v,ar≥21000 61 63 65 70 
无烟煤 

Ⅲ Qnet,v,ar≥21000 64 72 75 76 

褐煤 Qnet,v,ar≥11500 69 73 76 78 

能效评价值 

％ 

Ⅱ 17700≤Qnet,v,ar≤21000 74 76 78 80 
烟煤 

Ⅲ Qnet,v,ar＞21000 76 78 79 82 

贫煤 Qnet,v,ar≥17700 72 74 78 80 

Ⅱ Qnet,v,ar≥21000 64 65 67 72 
无烟煤 

Ⅲ Qnet,v,ar≥21000 68 73 77 78 

褐煤 Qnet,v,ar≥11500 72 75 78 80 
注 1：各燃料品种的干燥基挥发分（Vdaf）范围为：烟煤，Vdaf＞20%；贫煤，10%<Vdaf≤20％；Ⅱ无烟煤，Vdaf＜6.5％；Ⅲ

无烟煤，6.5％≤Vdaf≤10％；褐煤，Vdaf＞37％。 

 

4.2.2  煤机链条炉排锅炉能效限定值和节能评价值应不低于表 2中的规定。 

表 2 抛煤机链条炉排锅炉能效值 

锅炉容量（D） 

MW（t/h） 燃煤品种 
燃料收到基低位发热量 

kJ/kg 
4.2≤D≤14 (6≤D≤20) D＞14 (D＞20) 

能效限定值 

％ 

Ⅱ 17700≤Qnet,v,ar≤21000 76 78 
烟煤 

Ⅲ Qnet,v,ar＞21000 78 80 

贫煤 ≥17700 76 78 

节能评价值 

％ 

Ⅱ 17700≤Qnet,v,ar≤21000 78 81 
烟煤 

Ⅲ Qnet,v,ar＞21000 80 82 

贫煤 Qnet,v,ar≥17700 78 80 
注 1：各燃料品种的干燥基挥发分（Vdaf）范围为：烟煤，Vdaf>20％；贫煤，10%<Vdaf≤20％。 

 

4.2.3  流化床燃烧锅炉能效限定值和节能评价值应不低于表 3 中的规定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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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 3 流化床燃烧锅炉能效限定值 

锅炉容量（D） 

MW（t/h） 燃煤品种 
燃料收到基低位发热量

（Qnet,v,ar）kJ/kg 
4.2≤D≤14(6≤D≤20) D＞14(D＞20) 

能效限定值 

％ 

Ⅰ 14400≤Qnet,v,ar≤17700 76 78 

Ⅱ 17700≤Qnet,v,ar≤21000 79 81 烟煤 

Ⅲ Qnet,v,ar＞21000 81 83 

贫煤 Qnet,v,ar≥17700 78 80 

褐煤 Qnet,v,ar≥11500 79 81 

节能评价值 

％ 

Ⅰ 14400≤Qnet,v,ar≤17700 80 81 

Ⅱ 17700≤Qnet,v,ar≤21000 81 84 烟煤 

Ⅲ Qnet,v,ar＞21000 83 85 

贫煤 Qnet,v,ar≥17700 80 83 

褐煤 Qnet,v,ar≥11500 81 84 
注 1：各燃料品种的干燥基挥发分（Vdaf）范围为：烟煤，Vdaf＞20％；贫煤，10％<Vdaf≤20％，褐煤；Vdaf＞37％。 

5  试验方法 

燃煤工业锅炉的性能试验按照 GB/T 10180 规定进行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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